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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航运代理理论与实务》结合国际航运代理业务的最新发展动态，全方位地介绍了国际航运
代理业务的基本理论和各种实务知识。
对国际航运代理的发展历程、特征、功能、种类、经营范围、设立程序、国际航运代理协议、海上运
输合同与提单实务、国际航运费收与计算、海上货运单证与应用、国际航运代理业务流程、无船承运
人及其业务、国际航运经纪人及其业务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并通过案例分析使读者能
灵活地运用所学的知识。

　　《国际航运代理理论与实务》内容新颖、实用，可操作性强，是一部指导国际航运代理实务操作
的读物。
它不仅可以作为交通运输专业、物流工程专业、航海技术专业、国际贸易专业及其他专业的本科教材
，也可作为国际航运代理企业和国际航运企业的业务培训教材，也是从事或有志于从事国际航运管理
、国际航运代理、物流管理、国际贸易业务人员的案头良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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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承运人与海运保函提供人之间的关系　　海运保函是海运保函提供人和承运人之间达成的一项
由海运保函提供人附条件的在一定范围内向承运人赔偿损失的协议。
目前，有关提单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和《海牙一维斯比规则》及我国的《海商法》并没有关于海
运保函效力的规定，但生效的《汉堡规则》第17条对海运保函的效力问题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大意是
：海运保函对善意提单受让人包括收货人一概无效；至于保函当事人之间，如果双方出于善意，保函
有效，双方均有履行的义务，而对于恶意的保函，即出于对第三人具有欺诈意图的保函应认为无效。
我国最高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4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
”的规定，也曾结合具体案例对海运保函的效力做出与上述规定相同的批复。
　　从目前常用的海运保函来看，下列情况认为是有效的保函：　　（1）当发货人与承运人之间就
货物的数量、重量或包装问题存在分歧时，如承运人怀疑发货人提供的情况有问题，但又没有有效的
方法加以检查，或者承运人认为货物的包装不适合长途运输，而发货人此时已不可能另换包装，承运
人会要求发货人提供保函，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否则承运人就在提单上记入不利于发货人的批注。
可见，发货人在上述情况下为取得清洁提单而出具被承运人所接受的保函，是一种为使货物及时出口
，避免船舶延误而采取的变通做法，对善意提单受让人包括收货人不存在隐瞒事实的问题。
　　（2）在善意的情况下，收货人为提货而出具的保函。
这是为解决由于船舶的运输时间和在港时间缩短而造成的难以凭正本提单提货的一种权宜之计，双方
主观上并无共同欺骗无辜的第三人的故意，因此，此种保函应认为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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